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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託關說透明化、制度化 

登錄查察標準化 

處理業務清楚有分際 

獎懲課責之強化 

1. 訂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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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銜訂定機關 

人事行政總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1
年11月6日總處培字第
1010057770號函 

法務部 

•法務部101年11月6日法
廉字第101050215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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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範對象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2點 

各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2點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第1款 

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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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託關說之定義 

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
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2、3
點係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
他人對規範對象（如前頁所列），
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
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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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
所定之請託
或關說行為 依遊說法、請願法、

行政程序法或其他
法令規定之程序及
方式，進行遊說、
請願、陳情、申請、
陳述意見等表達意
見之行為 

基於法律優越
原則，各該法
令已訂有相關
規定者，從其
規定辦理 

5. 不適用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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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登錄之請託關說資料 

經法務部廉政署或中央二級機
關以上政風機構篩選分析 

因而查獲貪瀆不法案件 

登錄者及篩選分析人員 

予以獎勵 

6.1 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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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獎勵額度範圍 

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3項
及各機關相關獎懲規定 嘉獎一次至二次 

• 辦理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作業 

• 績效良好 

• 且有具體事證 

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3項
及各機關相關獎懲規定 記功一次至二次 

• 辦理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作業 

• 因而查獲貪瀆不法案件 

• 著有績效 

• 且有具體事證 新北市政府人事處 



7.1 懲處規定 

未登
錄者 

機關首

長隱匿

不報者 

政務
人員 

受理登錄人員或機關首
長，故意隱匿、延宕或
積壓不報，經查證屬實
者，各機關或其上級機
關應懲處相關人員。 

第2點之規範對象就受請託
關說事件未予登錄，經查證
屬實者，應嚴予懲處。 

違失人員若為政務人員，得
視情節輕重，移監察院審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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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懲處額度範圍 

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3項
及各機關相關獎懲規定 申誡一次至二次 

• 辦理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作業 

• 登錄不實 

• 且有具體事證 

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3項
及各機關相關獎懲規定 記過一次至二次 

• 辦理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作業 

• 故意隱匿、延宕或積壓不報，經查證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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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
第1項第2款 記一大過 

• 辦理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作業 

• 發生重大違法失職情事，致損害人民權益、國家利益或影
響國家安全 

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及
「公務員懲戒法」第4條、第19條 免職或停職 

• 因處理請託關說與查察案件 

• 致犯罪情形嚴重，經檢方起訴具體求刑者： 

• 情節重大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者：得辦理一次
記二大過專案考績免職 

• 由主管長官依規定移付懲戒，並視其情節輕重決定是否予
以停職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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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獎懲處理作業流程圖 
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獎懲事實 

相關單位簽報機關首長 

考績委員會初核 

機關首長覆核  

服務機關逕核 

發布獎懲令 
（並於人事資料註記） 

先行發布者應於發布後30 
日內提交考績委員會確認 

各主管機關應將請託關說與查察獎懲案件統計資料按季於每
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底前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記功（過）
以下案件，
且考績委員
會已就相同
案情核議有
案或已有明
確獎懲標準
者，得先行
發布獎懲令 

另為其他處分 

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
處分 

核定機關對獎懲結果
及申訴函復均撤銷 

結束 

行政救濟 
（申訴、再申訴） 

受考人不服處分於期
限30日內提出救濟 

駁回確定 

(一次記二大過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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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同意 

否 

否 

是 

是 



魔鬼藏在關說裡 

主動登錄記嘉獎 

故意隱匿過上身 

新北市政府人事處 


